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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中國哲學是以「人」為主體的哲學，然而「人」恆受各種外物及自身情

慾的干擾，因而有很大的機械性，故如何使「人」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乃成為中國哲人的終極關懷。孔子曾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１孟子

亦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２可發現孔孟的學說皆本於「人」，

他們二人皆從「人」的本源之處發現了人人所共同具備的「道德意識」，

由此肯定了「人」的獨特價值。至於荀子則另闢蹊徑，從「社會」的角度

來說明「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在於「禮義」，他並透過「禮」來構

建了一個非常整齊的社會制度，希望由此使人脫離禽獸的境界。可知他們

三人雖然都身處亂世，但他們並不因此而對「人」喪失信心，反而從不同

的角度肯定了「人」的可貴之處，可看出儒家哲學實為一種積極的哲學。

故人若能以儒家的「道德意識」做為生命的主軸，則人無論處於何種環境

之下，皆能擁有強悍的道德生命，進而使「人」的主體性得以挺立。 

本文主要透過荀子對於理想人格的構建，深究其思想的獨特之處，進

而理解先秦儒家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因此在第一章中，首先以「實踐性

格為主的中國哲學」及「荀子思惟方式之特色」這兩個層面來點出中國所

發展出來的哲學是以「人」為主體的哲學，中國哲人體認到現實人世問題

的解決之道只有回歸人自身道德的努力實踐。因此通過理想人格的論述，

當可以清楚瞭解先秦哲學家的中心思想所在，而荀子本來就擅長針對不同

事物作分類，並在不同事物中找出其共通之理，而後將此共通之理運用到

實際的社會政治上。故運用到理想人格時，荀子有很清楚的理想人格境界

之區別。至於此區別即士，君子，聖人三等。然而過去對於荀子在士、君

                                                      
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衛靈公〉，頁 110。  
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盡心下〉，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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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聖人等探討上，大致上是將三者視為內聖方面的修養層級，其訂立此

三項人格境界之目的在矯正人性之惡，使人積偽成善，最後經過不斷的道

德修養而達到聖人的境界。這一分析並無太大錯誤，但荀子的士、君子、

聖人是否僅僅只以內聖的修為就可概括其全部的意涵？是否有其他意義？

這是本論文的中心思考點，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我透過了「境界學」、「類

型學」及「創造的詮釋學」這三種方法來深究荀子的理想人格，希望找出

荀子理想人格的完整意涵。 

 

在第二章中，我首先從「歷史」層面著手，論證出西周封建制度下的「士」

大致上屬於宗法等級中的低級貴族，其主要職責當為政府各部門基層官

吏，而不僅僅是武士而已；至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士自有其禮樂文化的淵

源，難說是由武士蛻變而來的。接著由「哲學層面」來探究，發覺到孔子

的偉大貢獻，在於他能在已僵化的封建制度中，發現到「道德情感」的重

要，並將此一「道德情感」注入士階層之中，使得士階層開始脫離封建制

度的藩籬，而有一個更高的精神憑藉對抗王侯，至於孟子則繼承並發揚了

孔子「道尊於勢」的觀念，一方面為士人建立了崇高的地位，一方面也塑

造了中國士人的批判意識。在第二節中，則點出《荀子》一書中「士」的

用法有雖然五種，但以當「文士」使用和當「政府官員」使用這兩種最為

重要。在第三節中，說明當儒家的「道」和上位者的「勢」相互衝突時，

荀子堅持「道」的優位性高於「勢」，故荀子理想中的士人仍是「道尊於

勢」的。透過荀子對於「士」的論述，我們可發現荀子對於中國古代政治

社會制度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在於他打破了封建制度中以「血緣」為主的

官員選拔標準，而建立起偏向於統一帝國的官員選拔制度；在士人的心態

上，漢代之後所有的儒士在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時，在觀念上或多或少都

接受了荀子對於理想士人的規定，由此可看出荀子思想對於中國後來的政

治社會制度及士人的心態皆有重要的貢獻。 

在第三章中，首先亦由「歷史」層面點出孔子之前的「君子」概大多

是專指「社會地位」而言，和「道德人格」關係不大。接著由「哲學」層

面說明孔子理想中的「君子」，是一位能透過不斷自我學習過程，進而將

「仁」與「禮」配合得當的人。孟子則正確的掌握了孔子君子人格論述中

「德重於位」的概念，因此孟子理想中的君子，無疑的是指內心最有修養

的人。至於荀子一書中「君子」的用法共有五種，其中以當「有德者」和

「德位兼備者」使用的情形為最多，本文於此點出了荀子對於「君子」所

規範的道德特質和孔孟實際上有很大的差異：荀子將「區分等級名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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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賢使能」都視作「仁」的重要內容，這無疑是著重於「仁」在實際政

治社會的作用，此和孔孟由「道德情感」本身來談「仁」是截然不同的；

在「知」方面，荀子所說「知」含意不僅十分廣泛，「知」的地位比起孔

子而言更是大為提升。他特別強調「知」是「仁」所由實現的必由之路、

必備條件。只有「知者」方能更有效地貫徹儒家的道德實踐，所以荀子所

說的的「仁」與「知」都是必須歸於「治道」。在荀子的想法中，社會若

能由道德良好的「君子」來執行「分」的工作，自然能依每個人的才德能

力而給予相稱的待遇，因為物質分配決定於客觀的「分位」而非主觀的「慾

望」，大家便可以不爭而努力生產，如此國家必然強盛。故荀子除了不斷

強調「君子」的道德修養外，更希望能由君子來組成「卿相」階級以使官

僚制度得以正常的運作，此說法使儒家的「德治」思想能有一運作的制度

而不至於流於空泛，這可說是荀子對於儒家做出的重要貢獻。 

在第四章中，本文先說明孔子所說的「聖人」必須德業兼備，是仁人

又有「安百姓」的事功表現，也就是「內聖」與「外王」必須統一，若不

能兼備，則頂多是一位「仁者」。接著點出孟子對於孔子的聖人觀有兩項

重要的改革：一是在聖人的認定上，孟子並不像孔子那麼嚴格，他曾將聖

人分成四種類型，由此展現出聖人的多種樣貌，使聖人不再是遙不可及的

目標；其次，孟子提出了「聖人可學」的觀念，故「聖人」在本質上與常

人無異，人只要願意「以直道養心」，有「優入聖域」之可能。至於荀子

雖然對於聖人際遇有「得勢」與「不得勢」兩種論述，但在論述「不得勢」

的聖人時，荀子著重的仍是他們在社會政治上的實際功效；而在「得勢」

的聖人方面，荀子雖然也強調他們在「內聖」方面的修為，但荀子對於聖

王們的推崇主要在於他們能夠將「禮義」作為施政的中心理念，並將此一

理念具體的落實在政治及社會制度上，使得後代君王在建立合宜的政治社

會制度時能有具體的目標。荀子此一論述對於缺乏「理性架構作用」的儒

家學派而言可說是一項突破。最後由荀子「法後王」之思想及柏拉圖「哲

王」和荀子「聖王」的比較這兩個層面論述出荀子雖然重「知」，但他的

終極關懷是在政治社會的平治上，這和西方所說的「知識即道德」是不相

同的，表現出儒家一貫「重德」的系統。而荀子把道德境界高低與社會等

級差別聯繫起來，使聖人治天下成為儒家政治思想的終極目標，荀子把明

哲的先王尊為聖王，也為現實之王稱聖作了歷史鋪墊，可看出在「聖人」

變成「王者」的歷史進程中，荀子具備了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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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章中，我首先點出禮義人和自然人的差異不來自於先天的「性」

的不同，而來自於後天「偽」的不同。至於「偽」的具體內容就是「禮義」。

接著說明「士」與「君子」雖然都生活在「禮」的範圍之中，但若仔細加

以區分，荀子強調「士」雖然能「力行」禮法，但在「認識」上尚不能理

解禮法的意義及價值，因此只能依較為明確的「法」來行事；至於「君子」

除了能「力行」禮法之外，也已大致瞭解「禮法」背後的價值及意義所在，

故能「安」於「禮法」並依其來行事及應變，同時能以禮法來開導眾人。

故「士」與「君子」的差別主要來自於「禮法」知識的深淺。而君子與聖

人的差別則在於「類」的不同。聖人具備了「知通統類」的「知」；但君

子因為「禮義」修養尚未到達極致，所以在遇到價值衝突時內心不免有迷

惑，甚至因強烈的撕裂感而作出錯誤的判斷。最後，在荀子「德必稱位」

的規劃中，「聖人」當擔任天下的統治者，負責「尚賢使能」的工作；「君

子」則擔任聖人的輔佐階層，負責協助君王做好「分」的工作，至於「士」

則較偏向於擔任政策執行層面的工作，這三者之間分工合作方能使政治清

明，百姓安樂。 

透過荀子理想人格的探究，首先我們可以確定孟子的思想的確較偏向

「內聖」層面，荀子的思想較偏向「外王」層面。但無論如何，因為孟荀

二人的努力，孔子學說得以加深加廣，因而奠定了儒家在中國文化上的主

流地位；其次，身為先秦思想的總結者及儒家外王思想的代表者，荀子的

思想實際上對於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他透過「理想人格」的建立，將儒家

的道德意識和國家的政治權力作結合，由此彌補了儒家在「理性架構」上

的不足，荀子認識到僅僅依靠「道德」是不足以維繫政府的運作的，而單

靠武力和嚴酷的法律亦非統治之方，政權穩定的關鍵在於使「價值」系統

制度化，從而為現存的秩序提供支援。３由此荀子發揮、充實了理想人格在

                                                      
３ 福柯對權力和思想之間的關係的描述最具有吸引力。他說：「我想說，在一個像我
們這樣的社會裏，複雜的權力關係穿過和建立這社會實體，並規定其特徵；它們相互

不可分離，也不能在沒有真理話語的產生、積累、流通和運轉的情況下建立和運轉。

如果沒有真理話語的某種經濟學在權力中，從權力出發，並通過權力運行，也就不能

行使權力。我們屈服於權力來進行真理的生產，而且也只能通過真理的生產來使用權

力。在所有的社會中都是如此，但我相信在我們的社會中，權力、法律和真理之間關

係的組織方式非常特別。」福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頁 23。可看出任何權力和統治的合法性必須有多方面的價值支持，而這種支援
的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價值系統的制度化，這樣就能使統治權力資源得到穩定的保障，

同時作為一種回饋，價值體系的創立者也獲得相應的物質或精神的利益，成為特權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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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方面的意義和內容，使其「禮治」思想具有很強的政治操作性，

亦十分適合後來中國大一統王權政治的需要。沿著這個思路，漢代儒生們

找到了一條思想和權力之間互動的途徑，他們一方面竭力為現實政權的合

理性作出證明，同時又依託權力確立儒家學說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從而鞏

固儒家的獨尊地位。４當儒家在漢代取得獨尊地位之後，其產生的影響就不

僅僅在於思想觀念上，同時也體現在於政治法律等制度的設計上。陳寅恪

先生甚至認為儒家對中國的影響集中於「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他說：５ 

 

                                                                                          

使得某種秩序得到合理性的證明，從而構成民

。因此所謂儒家的制度化就是以儒

踐系統，並通過傳播逐漸深入到習俗之中。

春松，〈儒家制度化的形成和基本結構－對於儒家的一種新的解釋方式〉，刊

http://www.confucius2000.com/index.htm

子太傅等的有利條件，不斷通過「反思」

法性不能只依賴武力和嚴峻的法律，王朝合法

 

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託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

治。秦之法制實為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之「倫」）

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漢承秦業，

                                                         

層的一部分。制度化 眾服從的願望或習

慣，因而發揮出超乎武力的威力 家的學說為基準，

建立起一套法律和實 相關的論述可參見韓

於

Confucius2000，網址： 。  
４ 漢代儒生通過成為太 秦國的速亡來建立起

一種理念：權力的合 性的依據來自「仁

義」，「禮」則是確立社會秩序的最好方式。例如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朝滅亡之

因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董仲舒亦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百納本二十四史

（三）》，〈漢書．董仲舒傳〉，頁 1957。經過這些儒生的努力，終使漢武帝「罷
黜百家，獨崇儒術。」此後《詩》、《書》、《禮》、《易》、《春秋》正式被欽定

為「經典」，其正確性和權威性已無從懷疑。而「博士」頭銜成為儒家獨享的職稱，

博士弟子也有了正式的出身，因此儒家變成了宰制性的思想。儒家由私學上升為官學

，其直接後果就是其傳播方式的官方化。一方面，對於別的學派的壓制和以太學為代

表的官學體系為儒家的傳播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證；另一方面，儒家與權力的結盟使得

儒家對於讀書人的吸引力大大加強。關於此段的相關論述可參見韓春松，〈儒家制度

化的形成和基本結構－對於儒家的一種新的解釋方式〉。而漢代儒生又大多繼承荀子

的思想而來的，故我才說荀子對於儒家實有重要的貢獻。也由於荀子將經典和理想人

格作一聯繫，使得漢代之後儒家經典成為官員必備的基本知識。  
５ 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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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官制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並稱，儒家周

官之學說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為，莫不與法典相關，

而法典實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

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

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若說儒家在思想上的影響不若佛道恐有可議之處，６但陳先生對於儒家在

中國「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的影響層面的觀察是深刻的，由此可看出儒家之

所以能成為中國學術及政治上的主流思想，荀子當有一定的貢獻存在。以今日

的眼光來看荀子，他的思想當然有缺失，但亦有進步之處，我們應當珍惜其思

想，並由其對「理想人格」的規範中來建立起一個知識份子所應有的正確態度，

進而改善當今國家社會的亂象。 

                                                      
６ 不可否認的，儒家的倫理觀念早已深入知識階級及一般人的思想中，故難說儒家思
想的影響僅存在「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中。林師啟屏更點出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傳

統最大的主脈，儒家學說在各種學說的挑戰及政治勢力的強力扭曲之下，對於精英階

層或庶民階層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故中國文化傳統的意義與價值取向正是由儒家思

想所構成。詳見林師啟屏，《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2004
），頁 265。  


